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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登机前吃退烧药回国被确诊
律师解析为何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3 月 4

日， 廖某君、 廖某海等两家一行 8

人自意大利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 ， 其中 4 人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 经查， 廖某君和廖某海系姐弟

关系 ， 与其家人长期在意大利经

商。 2 月下旬以来， 廖某君、 廖某

海相继出现发热、 干咳等症状， 在

登机前使用药物退烧降温。 家庭成

员中存在不如实填写我国 《出/入

境健康申明卡》 的情形， 给同机人

员造成传染风险。 3 月 6 日， 公安

机关以廖某君等人涉嫌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 依法开展立案侦查。 记者

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两高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永阳。

何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王永阳律师表示： 我国刑法第

330 条规定：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引起甲类

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 ，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供水单

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卫生标准的； （二） 拒绝按照卫生

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 对传染

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 污物、 粪便

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 准许或者

纵容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疑

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

扩散的工作的； （四） 拒绝执行卫

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

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

此外 ， “两高两部 ” 于 2 月

10 日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

犯罪的意见》 规定， 除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两种情

况外， 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

施，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 以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定罪处罚。

何为危害公共安全罪

王永阳律师解释 ： “两高两

部 ” 在 2 月 10 日发布的 《意见 》

中规定， 明确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两种情形：

一是， 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病人、 病原携带者， 拒

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

离隔离治疗， 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

公共交通工具的；

二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

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并进入公

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 造成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在于 “已经

确诊”。

本案中， 廖某君姐弟虽相继出

现发热、 干咳等症状， 但在登机前

未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病人、 病原携带者。 此外， 廖某君

姐弟登机前亦未被确认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 不具有拒

绝隔离治疗或者出现隔离期未满擅

自脱离隔离治疗的情形。 因此， 廖

某君姐弟的行为不能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廖某君姐弟发热 、 干咳等症

状 ，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布的 《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 (第二

版)》 认定为疑似病例的临床表现，

即廖某君姐弟在明知自己可能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的情

况下， 通过吃退烧药的方式， 拒绝

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

法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 可能造

成同机多人传染的危险， 该行为构

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可能的法律后果

王永阳律师认为： 本案中， 廖

某君姐弟登机前吃退烧药的行为，

属于故意隐瞒、 未如实报告， 没有

配合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预

防、 控制措施。 该行为侵犯了国家

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 同时

也可引起各类传染病的传播， 造成

传染病流行的严重危险。

根据刑法和 “两高两部 ” 意

见，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的， 可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廖某君姐弟在已被确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 病原携

带者仍通过吃退烧药的方式登机，

以及在被确诊为疑似病人的情况

下， 通过吃退烧药的方式登机并造

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至其他人的，

则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

康权利， 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 最高可判处死

刑。

（卢越）

员工抱怨拖欠工资被罚1.5万 律师：单位无处罚权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广西南

宁的潘女士因在个人微博上抱怨拖

欠工资， 而被所在公司汇桔网记大

过并索赔 1.5 万元一事， 引起网友

热议。

不少网友质疑， 公司有权力作

出此类处罚吗？ 公司拖欠工资， 员

工可以在社交帐号上发表言论吗？

如果被公司拖欠工资， 可以通过哪

些途径维权？

赔偿决定无法律效力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

师认为， 原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中， 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

有制企业内部， 对于职工的违反劳

动纪律等行为， 企业可以实施行政

处分或经济处罚。

不过， 该条例属计划经济时代

产物 ， 现已被废止 。 根本原因在

于， 企业非行政机关， 和职工之间

只能通过合同方式予以约束。

若员工违反相应规章制度或没

有履行相应岗位职责， 企业可依据

劳动合同约定追究相应责任。 员工

是否担责， 需交由劳动仲裁机构或

司法审判机关裁定。

企业若认为员工行为对公司名

誉构成影响， 也应通过侵权之诉方

式维护自身权益。 现行司法中， 法

人名誉权受法律保护。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

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明确，

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 没有侮

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 不应认定为

侵害他人名誉权。 企业自行对员工

作出赔偿决定， 相当于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 不具备任何法律效

力。

当然， 本案还有一个特殊背景

在于 ， 当前确实面临疫情特殊困

难， 这给一些企业生产造成影响。

对此， 包括国家人社部到一些地方

司法裁判机关， 都对疫情期间工资

发放等问题作出规定。

但相关规定均明确 ， 疫情期

间 ， 企业可以和员工协商降低工

资， 但仍需给职工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 以疫情之名行拖欠工资之实，

属违法行为。

对此， 职工可通过劳动仲裁等

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对于职工网上发帖吐槽行为，

若不存在明显恶意 ， 故意夸大失

实， 应视为一种个人救济行为， 无

需承担责任。

员工可申请劳动仲裁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辰认

为， 劳动法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

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本案中， 潘女士所在的汇桔网

南宁分公司， 在今年 1 月支付去年

11 月份工资之后， 仅在 2 月 20 日

左右支付 1000 元生活费。 汇桔网

南宁分公司的行为， 严重违反劳动

法的规定， 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潘女士在微博中吐槽的内容属

实， 不存在 “发表恶意不实言论”，

潘女士的行为并无不当。 汇桔网南

宁分公司对潘女士行政记大过和罚

款 1.5 万元， 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

据。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

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

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此种情况下， 潘女士有权依法向

当地法院申请支付令， 由法院依法发

出支付令。

潘女士也有权以用人单位 “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为理由， 向当

地人事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

裁， 请求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汇桔

网南宁分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要求

支付经济补偿金， 要求按应付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潘女士还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部

门举报， 要求对汇桔网南宁分公司的

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在当前疫情的情况下， 即使用人

单位遇到经营上的困难， 也应该在平

等自愿原则下以积极的态度与员工友

好协商， 互让互谅， 共渡难关， 而不

是动辄对员工进行处罚和打压。

（李文滔）

疫情期间探望孩子受阻
律师：特殊时期应审慎行使探望权

据 《福州日报》 报道， 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 福州市妇联接到王女

士电话求助。 她反映其与前夫李先

生经法院判决离婚， 婚生子小李随

前夫共同生活。

按照约定， 小李过年期间可以

到她家生活一段时间， 但李先生以

疫情为由， 拒绝将小李送到她家，

也拒绝她前往探望。 王女士及家人

非常想念孩子 ， 希望妇联帮助调

解。

由于仍处于疫情严格防控期，

市妇联工作人员在向王女士解释说

明的同时， 积极与李先生联系， 建

议李先生帮助小李通过网络视频的

方式与王女士交流。

福州市女律师法律服务团郑雄

英律师表示， 《婚姻法》 第三十八

条规定，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

性， 在疫情时期， 各地政府均出台

了相关疫情防控规定， 并号召大家

为了保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避免疫情的扩散， 尽量

待在家中减少外出。

因此， 探望子女也要区别四种

不同情况：

（一） 两种情形下不可强行要

求探望子女。

一是享有探望权的一方属于

“四类人员” （确诊患者、 疑似患

者 、 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

者、 确认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的。

二是享有探望权的一方生活在

新冠肺炎重疫区的， 若强行要求探

望子女， 将极大增加孩子感染病毒

的风险。

（二） 即使不属于上述两种情

形， 仍应审慎行使探望权。

由于新冠肺炎极高的感染率，

此时行使探望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自身和子女感染病毒的风险。

疫情防控时期， 鼓励通过远程方式

行使探望权。

（三） 若一方强行要求当面探

望， 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中止探望

权。

不过 ， 探望权的中止是暂时

的， 中止探望的事由消失后， 应当

恢复探望的权利。

（四） 探望权恢复后， 直接抚

养子女的一方仍需协助另一方行使

探望权。

根据 《婚姻法》 相关规定， 对

拒不执行探望子女的判决或裁定

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对

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

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 罚款等

强制措施。

（曾建兵 刘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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